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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属于各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意

向性约定，协议约定的具体事项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变动的可能，后续具体投资并

购事项以协议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本次交易方案尚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履行必要的内外部相关决

策、审批程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正在筹划

收购资产事项，拟由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辽宁华锆

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华锆”）股东所持该公司 100%的股权。 

经过交易各方谈判，就本次发行股票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相关事宜达成如

下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对方及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对方为持有标的公司辽宁华锆 100%股权的全体股东。辽宁华锆主

营业务为金属锆相关业务，在建金属锆产能在 1000 吨以上。辽宁华锆业务源自

于交易对方控制的敖汉华钛金属有限公司所从事的金属锆业务，辽宁华锆在交割



前将完成对交易对方持有的所有锆相关业务的整合工作。 

本次交易的目标公司为辽宁华锆新材料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为交易对方

持有的辽宁华锆 100%股权。 

2、本次交易方式 

交易对方将其持有的标的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作为支付对价。最终交易结构和交易价款以各方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以及其

他相关交易文件（“正式交易文件”）的约定为准。 

3、拟购买资产价格及定价依据 

标的资产辽宁华锆 100%股权的初步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25,000 万元，且标的

资产辽宁华锆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5,400 万元。 

标的资产的最终价格将参照有证券从业资格评估公司以 2018年 9月 30日为

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资产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并由甲乙双方协商一致

后确定。 

4、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由公司购买交易对方所持有的标的资产 100%股份，以现金与发行

股份方式相结合的方式支付，其中，现金支付部分金额为 10,600 万元，股份支

付部分金额为 14,400 万元。双方一致同意，公司合计以现金人民币 10,600 万元，

及以按公司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60 个或

120 个交易日均价的 90%折算的公司股票，向交易对方购买标的资产。本次交易

的交易对价由交易对方各方按其持股比例分配。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方

式发行；本次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发行并拟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具体上市安排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

机构的有关规定确定。 

标的资产的现金支付部分按以下安排支付：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的现金来源

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的配套资金。 

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二十日内，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人民币 1,250 万元作为定

金，该定金在本次交易完成前，交易对方支取使用应取得公司同意。 

5、滚存利润及损益归属 



自审计基准日至标的资产交割完成之日前，辽宁华锆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公

司享有，前述未分配利润的具体金额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后的数据为准。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滚存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6、业绩承诺及补偿措施 

承诺利润数：交易对方承诺，辽宁华锆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经审计的

合并报表中税后净利润（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计

算依据）合计为 8,600 万元，其中，2019 年不低于 2,400 万元。 

上述业绩承诺金额不包括以配套募集资金建设项目所实现的利润。 

7、本次交易的交割前提 

双方自本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未能签订正式协议的，或公司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未通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向交易对方购买辽宁华锆 100%股权或

中国证监会不予核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向交易对方购买辽宁华锆

100%股权的，本框架协议自行失效，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定金由交易对方

于十个工作日内全额返还。 

三、相关提示 

公司及交易对方将尽各自最大努力，尽快促成本次交易。但本次签署的资产

购买框架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属于各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意向性约定，协

议约定的具体事项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变动的可能，后续具体投资并购事项以协议

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本次交易方案尚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履行必要的内外部相关决策、

审批程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16 日 

 


